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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晓霞

辨姓氏贵贱，别门第高低，社会上崇尚门阀

之风极盛。然而，魏晋南北朝时战争连绵，家

族迁徙频繁，怎么防止庶族迁到新地方后

冒充士族高门? 这就需要有一种文献把天

下的士族记载下来，这种文献就是谱牒。谱

牒往往以一姓一族的世系为纲，是当时维

护士族特权的工具，必然要受到豪门世族的

普遍重视。这也就决定要重视文书档案工

作，以便准确编修谱牒。由于谱牒是家世贵

贱之证明和封官授爵之先决条件，整个社会

对此项工作都很重视。它一般由家族私修，

官方检查核实，官私各执一份以共管。梁武

帝时朝还专设谱局，派专人掌管此事。谱牒

的盛行，也推动了两晋南北朝档案事业的发

展。“正因为谱牒关系到士族地主自身地位

的利益，所以他们很重视谱牒档案的修撰，

致使谱牒档案以不可遏制之势迅猛发展起

来。谱牒数量的增加，种类的繁多，谱学的形

成及政府对谱牒的重视，远远超过了此前任

何朝代，谱牒档案及谱牒学进入了一个黄金

时代。”[3]54（3）北方各政权通过文书档案吸取

汉文化及历史经验来巩固政权。北方各政权

及许多小国多为少数民族所建，落后的文

化，使得他们非常注重吸取汉文化及历史经

验，从而也重视文书档案工作。北魏孝文帝

迁都洛阳后，曾借书于南齐，以期借助汉族

先进的文化来加速北方少数民族的汉化过

程，巩固其统治地位。当时北方对南方的战

争虏掠也不限于人口财物，南方经籍档案也

是其重要的猎取对象。可以说战争是当时南

档北流的一种畸形途径。南档北流促进了南

北文化的交流，它对加速北方各少数民族的

汉化过程，实现民族大融合，同时也推动了

北方地区档案事业的发展[2]367。
4. 重视用档成为档案事业兴盛的推动

力。档案工作重在利用，两晋南北朝档案事业

屡毁屡兴也出于利用。由于各王朝统治者特

别重视史学的政治功效，于是利用档案修史

之风极盛，产生了《南史》、《北史》、《三国志》、
《后汉书》、史评巨著《史通》以及通史《通典》
等一大批重要的历史著作。为了修史，各当政

者又都重视对国家大事的记录和文书档案的

保管，起居注为之一兴，成书很多，见之于史

端的就有 37 部，足见修史之风是当时档案工

作得到重视的重要原因。当时民间修史也很

流行，成为时尚。据《隋书·经籍志》统计，当时

编修的《后汉书》有 12 家，《三国史》有 20 余

家，《晋史》有 23 家，十六国史有 30 家，南北

朝史有 19 家。较为典型的是：陈寿因近蜀汉

东观之典籍档案而成《三国志》；沈约因历仕

宋、齐、梁而能“赅悉旧章”、“博览群籍”，进而

成《宋书》；王铨、王隐父子也是因为私自抄录

晋之政事与功臣行状而能成《晋书》，凡此种

种。这些史书能为私家编成，只能说明当时的

档案已大量流于民间，不再是宫中秘禁，并为

部分官员所能查抄利用，其档案利用的效率

之高，远胜前朝。
我国古代的档案事业在两晋南北朝时

虽历经劫难，终有所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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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县婚姻档案是清代巴县衙门在行政

管理和诉讼处理过程中保存下来的真实的

历史记录，共计 6000 余卷。这些档案是当时

当事直接形成的，并不是事后根据记忆或者

传言编写的，具有图书、报刊和其他各种文

献不能代替的特殊地位，价值珍贵，绝不亚

于清代中央国家机关档案和私家档案。它不

仅是清代社会生活的生动写照，还是清代地

方衙门的活动记录，重大历史事件的重要佐

证，清代地方官府文书的珍贵样品[1]33。具体

说来，巴县婚姻档案的史料价值主要表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
1. 研究清代四川婚姻家庭关系和整个

社会的经济、法律、社会关系的最宝贵的第

一手史料。巴县婚姻档案中所记载的人和事

比较具体，人物的命运曲折坎坷，向我们展

现了丰富的生活形态和各种复杂的人际关

系，比其他文献更加生动，更加具体，更加值

得研究。类似清代地方档案的最可贵之处，

就在于它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细致入微，具体

详尽，鲜明逼真，直接反映民间情况、基层情

况的材料，即所谓的微观材料[1]。这些微观材

料展现给我们的是丰富多样的人物形象，活

灵活现的生活场景，以及当事人各方斗智斗

勇的博弈关系，有利于我们对清代婚姻关系

进行深入探讨和微观研究。
巴县婚姻档案不仅为我们展现了清代

诉讼文书中纷繁复杂的文种及其格式特点、

清代四川的好讼及相关的诉讼制度，还为我

们勾勒出了一幅幅下层社会婚姻万象的真

实画面：从嫁卖生妻档案中，我们看到了官

方的一再禁令与民间因穷苦而嫁卖生妻屡

禁不止的矛盾和冲突；从孀妇再嫁档案中，

我们看到了清代不断加大节妇旌表力度与

下层社会孀妇再嫁普遍存在的对立和统一；

从犯奸档案中，我们看到了因夫妻年龄差距

过大、丈夫常年不在家、家庭穷苦等感情因

素和经济因素所导致的各种婚外情；从卖娼

档案中，我们看到被卖娼妇女的凄惨身世，

她们大多来自巴县以外的其他

地方，被丈夫或其他人因各种

原因而逼娼。正是有了巴县婚

姻档案，这些历史的真相才能

得以再现。所有这些，都是我们

研究清代四川婚姻家庭关系的

重要依据，也是我们探讨清代

女性社会地位的必要素材，还

是我们研究清代法律与地方实

践之间联系和区别的重要样

本。所以说，“清代档案在史料

中不容忽视，应该把它放在研

究历史的最高地位”[2]6。
2.与其他类文献和已有研

究成果进行互证互补的重要文

本。目前有关四川婚姻状况的

文献主要有档案、地方志、笔

记、小说、家谱等，这几类文献可以相互补

充。比如：在志书中介绍某位节妇，就仅仅只

有节妇的姓名等基本信息，至于该节妇到底

有什么样的事迹，我们无从得知。但是，巴县

档案中有关节妇旌表的记载，却对节妇的详

细信息及守节事迹有非常细致的说明，对我

们理解清代的守节制度具有重要的价值。巴

县档案中每一个坊厢有关男女人口的记载，

可以非常准确地计算出清代巴县男女人口

的比例，对研究嫁卖生妻、孀妇再嫁、通奸和

卖娼之所以如此盛行具有重要的作用。巴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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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中有关育婴堂女孩死亡人数的记载，亦

可以作为研究男女性别比例失调的重要证

据。而这些生动而翔实的资料，却是在志书、
小说、笔记等文献中无法找到的。

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现为“信息资源

管理学院”） 的张我德先生曾对巴县档案的

价值有精彩的评述：“（巴县档案） 不但可以

补充、订正一般史书记载的疏漏和错误，而

且还可以使我们能够在历史研究中探索不

少新的领域”，“比起高级衙门的档案，基层

机关对这些问题的反映更具体，相对说也比

较接近历史实际”。相比清朝中央政府形成

的刑科题本，类似巴县婚姻档案的州县诉讼

档案更接近地方实际和历史真相，更能直接

反映清代州县的民间百态、基层情况和衙门

运作。相比清代的会典、则例等官书，州县诉

讼档案也更符合实际，因为官书上的记载并

不等同于地方的具体执行情况。相比以“官

箴”为主的文献（含各种清代私家笔记），地

方档案的记载也更为真实，如果没有档案的

佐证，“官箴”等类文献的记载也不可轻信。
相比各类官修志书，巴县档案的记载也更值

得信任。比如有关清代巴县人口的统计，志

书中的记载并不是自然人口，如果我们错把

《巴县志》中的记载当做了巴县的自然人口，

可能我们得出的结论也就偏离了实际。
另外，对巴县婚姻档案的某些研究结论

可以与郭松义等人对全国婚姻关系的研究相

互比较，比如郭松义对清代各省女子的平均

初婚年龄进行研究，四川省统计人数 1614

人，平均初婚年龄 16.87 岁；贵州省统计人数

388 人，平均初婚年龄 16.79 岁[3]211，笔者根据

巴县婚姻档案所记载的女子初婚年龄进行统

计，得出清代巴县女子平均初婚年龄为 16.68

岁，与郭松义对四川的研究吻合。
3.研究清代诉讼文书的文种、书写格式

及特点、文书制度的极好案例。巴县婚姻档

案，还为我们研究清代文书学提供了很多极

好的案例和珍贵的样品，对丰富文书学和档

案学的理论也很有意义。从巴县婚姻档案中，

我们可以看到多种类型的状式类型，有告状、
禀状、诉状、息状、保状、结状、哀状、领状、恳
状、限状、存状等等，它们的书写格式各不相

同，在不同朝代、不同时期还呈现出一定的变

化。我们还可以看到“署四川重庆府巴县氏开

县正堂加三级纪录无辞又军功加四级纪录一

次随带马”这样超长的职衔，“须至牌者”、“此

札”这样的文种表达，以及“右札巴县准此”这
样的受文者表达。在巴县婚姻档案中，照样有

清代文书中常见的抬头、避讳等书写规则，尤

其是巴县档案中常常出现的“大老爷台前”几
个字，在抬写时使用了双抬甚至三抬，表现出

地方衙门的气焰和威严，对我们理解清代森

严的等级制度以及老百姓在知县大人面前身

份的卑微和渺小，具有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感

叹地方衙门在公文书写的实际运作上，与清

代官方规定的较大差异。
4. 研究清代律法规定与地方衙门案件

审断实践差异的直接样本。关于婚姻，清代

律法中有比较详尽的规定，其中还有若干条

律例，将现实生活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都

考虑到了，并且都作了相关的规定，可谓“细

致”。但是，通过对巴县婚姻档案的研究，我

们发现，地方州县在案件审断时，并没有完

全按照律法的规定行事，与律法的规定差异

较大。清律中对违反婚姻各条规定的处罚一

般都比较重，但是知县在处理具体案件时，

往往没有完全依照清律的规定来执行，处罚

都比较轻。应该说，知县断案时情理因素的

影响是远远大于法律因素的。影响知县审断

的因素主要有：妇女丈夫的态度，知县本人

的原则，案件的具体情况，当事人对审断结

果的接受程度等等。如果知县想要丈夫将妻

子领回团聚，但是丈夫坚决不同意，知县一

般都会尊重丈夫的意见。有多个案例表明，

知县将妇女发交官媒之后，如果妇女娘家人

或者夫家人具哀状求情，要求将妇女领回另

行择户或是回家抚养孩子，知县大多会同

意。另外，不同知县在处理同一类案件时，其

判案的轻重是不相同的，体现出知县本人的

阅历、好恶、人生观和价值观对案件审断的

重要作用，尤其在对犯奸类案件的处理上，

不同知县在审断时的差别很大。
5.研究清代诉讼制度的重要素材。清代

诉讼制度中的抱告制度、官代书制度、差票制

度等，在巴县婚姻档案中也有直接体现。但

是，这些制度在档案中呈现出多样化的形态，

显示出档案中具体案例的灵活多样和贴近实

际。已有研究成果认为，妇女只有关于谋反、
叛逆、杀伤、盗诈等重大刑事案件的独立起诉

权，有关家庭、家族之事，一般不得作为“状

首”起诉，只能由夫、父、兄、子之类的男性“抱

告”代诉，代为出庭。在巴县档案中，有妇女因

为细故而独立起诉、没有抱告的案例，知县在

审断时并没有过多苛责。已有研究成果还认

为，司法审判尽量避免传唤妇女，因为封建社

会禁忌女人抛头露面，妇女在众目睽睽下受

审则被认为是奇耻大辱。在巴县档案中，大量

案例显示妇女在开庭审判时被传唤。这些都

是我们研究清代诉讼制度的重要素材。同时，

我们还看到了官代书戳记的不同样式，以及

戳记在状纸中的不同位置，对研究清代的官

代书制度具有重要的作用。
6.借古鉴今的生动案例。通过对清代巴

县婚姻档案的研究，可以探寻今天民间依然

存在的各种不良婚姻形态和婚姻观念的思

想根源，为相关主管部门的管理提供借鉴和

参考。清代巴县民间的婚姻形态和做法与官

方法律《清律》中有关婚姻的规定有诸多背

离之处。比如禁止早婚、禁止嫁卖生妻、禁止

典妻等，虽然官方有明确规定，民间因为多

种原因仍然普遍存在。这些思想观念在今天

也没有消失，依然存在于社会各个阶层，比

如，农村普遍存在的早婚现象，婚姻论财等

等。另外，在卖娼类档案中，妇女卖娼者绝大

多数都是从外地来渝之人，她们被丈夫、公
婆或者养父母、本生父母逼娼，产生了一系

列的纠纷和诉讼，知县也对这些妇女作出了

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较为合情合理的审断。
这些案例给我们今天的流动人口管理和城

市治安管理提供了一定的思路。
综上所述，巴县婚姻档案作为一种档案

文献，相对于其他文献更具真实性和可靠

性，它是当时当事客观形成的历史记录，具

有原始记录性，而且档案记载更贴近情理与

历史真相，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与此同时，

我们也要清晰地认识到档案文献的缺陷所

在。档案中当事人的说法可能有若干个版

本，前面的告状、诉状和禀状与后面的供状

和结状在事实描述上有较大的差距，有时甚

至完全相反，夸大案情、捏情诬控者比比皆

是。因此，笔者认为，在分析具体案例的时候，

要做到以供状、结状为主，辅以告状、诉状、禀
状及其他材料，尽量更为客观地还原事实的

真相，更为清楚地认识当事人当时的心理活

动和思想历程以及真实意图。此外，档案中还

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书吏为了使行文更为流

畅，更符合标准，而将堂审记录进行润色、修
改、裁剪等情况，使得档案记录能够天衣无

缝，达到或者符合一定的标准，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了档案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所以，我们要

客观地看待档案文献中的记载，善于从中存

真去伪，带有批判性地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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